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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处置办发〔2023〕3号

关于在全区开展 2023年防范非法集资
集中宣传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

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根据省处非办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3年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

传的通知》（苏处置办发〔2023〕3号）和常州市处非办有关文

件要求，请各镇、开发区和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相关工作，要求

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强化组织领导

为全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

想，切实贯彻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有关要求，各部门应高度重视 2023年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工

作，强化组织领导，明确宣传工作任务，将此次集中宣传作为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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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防范非法集资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并扎实推进。

二、精准宣传，提升活动实效

（一）突出重点紧扣主题。紧扣“守住钱袋子·护好幸福家”

宣传主题，聚焦涉老、涉农等非法集资重点领域；关注打着区块

链、虚拟货币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的非法集资形态变种，

以及科技创新、绿色转型、解债服务、“一带一路”等非法集资

新噱头，提示其风险危害；针对老年人、青年学生等重点群体，

根据不同受众的认知特点和接受习惯，差异化开展宣传；针对重

点地区和车站广场、集市商区、电梯间等人流量较大场所，加大

宣传力度。

（二）拓宽渠道广泛宣传。继续巩固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、

横幅海报、户外广场、公交地铁移动媒体等常规宣传阵地。积极

拓展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宣传载体；积极协调通信部门推送防非

手机短信；积极调动一线工作人员、社区志愿者、网格员等群体

积极性。

（三）丰富形式达成实效。灵活采用宣传新形式，探索开展

知识问答、任务挑战等趣味活动。针对苗头性问题，解读相关法

规政策并及时警示风险。广泛宣传“12345”非法金融活动举报

平台（12345电话、江苏政务服务 APP和微信公众号“江苏 12345

在线”的“金融举报”专栏），鼓励社会公众通过举报平台提供

线索。

三、明确分工，细化责任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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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处非办负责统筹协调、明确任务分工，提供相关宣传资料，

组织新闻媒体撰写文章，总结推广宣传教育经验做法。

区委政法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检察院、区法院负责指导条线单

位开展以案说法，普及非法集资刑事犯罪法律概念、办案程序、

责任后果，揭示犯罪手法、犯罪本质。

区司法局负责指导利用法治文化公园、乡村法治文化广场、

法制宣传走廊、法律服务中心等场所张贴播放防非宣传标语、海

报等。

区委宣传部负责协调融媒体在本地电视台、广播、报纸等途

径进行防非宣传，传播“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。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

的损失，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。”等宣传标语。

区委网信办负责协调区属重点新闻网站在显著位置动态刊

播防非宣传口号、海报、视频等。指导互联网信息和网站、移动

应用程序等投放“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第十条明确：互

联网用户不得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涉嫌非法集资的信息”等

宣传标语。

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大对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的宣传，

投放“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第十一条明确：广告经营者、

广告发布者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查验相关证明文件，核对广

告内容。对没有相关证明文件且包含集资内容的广告，广告经营

者不得提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服务，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”等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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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标语。

人行武进支行负责组织各金融机构及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

开展宣传，滚动播放防非宣传标语、视频，张贴海报，提供宣传

资料。

区民政局、区工商联引导各行业协会、商会应当加强行业自

律管理、自我约束，督促、引导成员积极防范非法集资，不组织、

不协助、不参与非法集资。

区金融局组织区内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、典当、商业保

理、融资租赁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

动，滚动播放防非宣传标语、视频，张贴海报，提供宣传资料。

区信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行政审批局、

区发改局、区教育局、区工信局、区人社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农业

农村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文体广旅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审计局、区税

务局、区委国安办等成员单位，根据行业主管和监管工作职能组

织本单位在相关行业及领域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，落实宣

传教育“进机关”，积极组织本系统有关单位、市场主体播放防

非宣传标语、视频和张贴海报。

各镇、开发区制定本板块实施方案，明确工作职责，落实工

作经费，确保各项宣传顺利实施。充分发挥党员干部、社区居委

会、村委会、综治网格员等群体作用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创新开展

防范非法集资宣传，打造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本地特色，推动实现

对非法集资的群防群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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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及相关事项

为扩大宣传声势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国务院处置非法集资部际

联席会议确定每年 6月 15日为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日。请各

镇、开发区和处非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通过现有媒体渠道集中发声，

掀起集中宣传高潮。各地各部门从即日起到 6月底，运用多种形

式广泛开展《条例》普法宣传和警示教育，于 7月 1日前将集中

宣传月活动报表（见附件 1）、总结及报道、图片或影像等资料

上报区处非办。联系人：陈佳楠，电话：86312615，资料报送邮

箱：wj86312615@163.com。

宣传海报、视频等宣传资料下载路径：请各地各部门登录省

处非办的公共邮箱：jscfxc@163.com，密码：cfxc/2023/（请用电

脑登录下载，勿用手机），在“文件中心”栏下载使用。

附件 1：2023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

附件 2：防范非法集资宣传用语

附件 3：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相关资料

常州市武进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年 5月 26日


